
阳光城·启航中心项目商业运营合作单位 招商公告

一、项目概况

阳光城·启航中心项目位于贵阳市高新区

黔灵山路与同城大道交汇处， 总建筑面积 22

万平方米，由 4栋塔楼（由 5.5 米超高层 LOFT

及 SOHO组成）和大约 3.8万平方米集中商业

组成，总户数 2908户。 项目位于贵阳市老城区

进入高新区门户位置， 毗邻新建成的同城大

道，距离贵阳高铁北站约 2 公里，属商业规划

区，地块周边规划有轨道 S2 号线出入口，区位

优势明显，交通条件便捷，建成后将对提升区

域整体形象、拉动区域商业发展空间起到显著

作用。 目前项目已经建设完成，现项目 2、3 栋

面积约 1.2万平方米集中商业区域面向社会公

开招商，引进运营合作单位。

二、商业定位

该项目定位为贵阳融媒文化创意产业园

区，以文化为核心，以科技为重点，以旅游、金

融为驱动，大力发展大数据、文化创意、移动互

联、旅游、网络金融等产业，积极推进“文化、科

技、旅游、金融” 创新融合发展，吸纳文化创意

机构、互联网产业、文旅产业、金融服务机构、

文创产品研发制作经营机构、 文化中介组织、

文化教育培训机构、非遗技艺展示展演、文化

特色餐饮、酒店等，力争在不久的将来，成为国

内外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新型文化产业基地。

三、洽谈联系方式

凡有意进一步了解项目情况、进行投资合

作的商业运营合作单位，可尽快持企业相关资

料等洽谈材料进行具体面谈。

招商单位：贵州启航置业有限公司

地址：贵州省贵阳市中山东路 25 号

报业大厦

联系人：杨女士 18885108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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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城·启航中心项目，面向全社会对集中商业运营合作单位进行公开招商，具体事宜公告如下：

图为：阳光城·启航中心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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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1 月 26 日，以“共促

文旅融合 阅享美好生活” 为主题

的观图学苑·万物生长共享会在观

山湖区图书馆举行。 本次活动由观

山湖区文体广电旅游局主办，吸引

70余名学者专家、 文旅从业者、群

众、 观山湖区干部职工等积极参

与，共同探讨“阅读 + 旅游” 的文

旅融合新方式。

活动现场，省博物馆博苑展览

中心原主任申敏，贵州省新闻出版

广电局原副局长杨庆武，从《徐霞

客游记》的文本展开，解读文化赋

能旅游；贵州省地质博物馆副馆长

刁理品分享博物馆的文旅融合运

行机制及成效；魔客新文旅和书漾

读书会代表分享一线文旅和文化

实践者的心得体会。

“文旅融合不是行政指令的

拉郎配， 而应该是两情相悦的有

机融合。 文化和旅游的有机融合

是一种能力、学问、战略思考。 ” 杨

庆武表示， 文旅融合应该有一个

专业的具有实操性的规划。 作为

省会城市核心圈的观山湖区，应

突出打造成积极向上、创意无限、

充满活力的青年发展型、 策展型

城市， 这里应该是贵州的时尚之

都， 是新型文化旅游业态的聚集

地、打卡地、繁衍地。

此外， 当天还是 “花花明信

片” 首发，该明信片是由观山湖区

文广局、观山湖区图书馆在今年春

季举办的“阅见观山湖·花花明信

片” 活动中向广大群众征集而来

的，通过网络投票的方式选出了前

10名，并将他们的作品制作成明信

片。 为激发读者的参与积极性，现

场还举行了马拉松式阅读、趣味竞

猜等互动环节。

据了解，“观图学苑” 是观山

湖区为干部职工、群众终生学习特

别打造的学习平台，主要以活动为

载体， 邀请各专业领域专家参与，

吸引各专业领域从业人员主动参

与， 围绕 “一课———观课堂、一

阅———爱阅读、 一享———共分享、

一练———可展示”开展学习提升工

作，在辖区内营造干部带头、强化

学习，全民参与、文化浸润的浓厚

氛围。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董容语 图 /文）

本报讯 近日，省生态环境厅、

省发展改革委、 省工业和信息化

厅、省公安厅等 18 个厅（局）联合

印发 《关于推动职能部门进一步

做好新时代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

实施意见》，要求全省各级各部门

坚决扛起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

境保护政治责任， 牢牢守好发展

和生态两条底线， 持续巩固优良

生态环境优势， 加快建设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美丽贵州， 全力推

动生态文明建设出新绩， 奋力打

造生态文明建设先行区。

《实施意见》 包括 5 部分共

18 条，5000 多字。 《实施意见》指

出， 把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作

为民生优先领域， 严格落实省负

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责任，进

一步完善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企

业主体、 社会组织和公众参与的

现代环境治理体系。

《实施意见》提出，省、市、县

各有关职能部门要落实生态环保

“一岗双责” 、 梳理公开具体事

项清单、 完善职能部门责任清

单、 强化牵头部门工作责任和职

能部门工作责任。 省、市、县有关

职能部门应将生态环境保护要求

纳入本部门重点工作， 细化年度

目标和工作措施， 将承担的生态

环境保护具体事项分解落实到相

关单位。

在强化生态环境保护监督保

障方面，深化生态环保督察，加强

行政执法监管、 公安执法联动、案

件审判执行、 检察机关法律监督、

合法性审查和公共法律服务。有关

职能部门加强与公安、检察、法院

等机关联动，强化行政执法与刑事

司法的衔接配合，确保破坏生态环

境涉嫌违法犯罪案件及时移送、立

案、侦查、起诉、审判，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建立完善公益诉讼检察与

行政执法信息共享机制。

强化督察问责和正向激励。 一

方面要严格追责问责，实行生态环

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 严肃、精

准、科学、有效实施问责；另一方面

要加大正向激励力度，鼓励干部担

当作为、干事创业。

《实施意见》细化明确了省、

市、 县三级党委政府和有关职能

部门的生态环境保护责任， 力求

做到事情有人管、责任有人担、能

力有保障， 推动职能部门更好履

行生态环境保护职责， 形成工作

合力，进一步健全权责明晰、协调

联动、 齐抓共管的生态环境治理

体系。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曾秦）

贵州18部门印发实施意见

推动职能部门更好履行生态环境保护职责

探讨“阅读+旅游”文旅融合新方式

观山湖区举办“观图学苑·万物生长共享会”

分享会现场


